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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務 及 收 入 循 環：櫃 檯 (其 他) 

經 營 股 權 性 質 群 眾 募 資 業 務 查 核 工 作 底 稿  

作 業 週 期：每月至少查核乙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查期間：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 

選擇樣本標準：受查期間已完成募資作業之募資金額最高案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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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業 週 期：每月至少查核乙次 

選擇樣本標準：承上募資案件申購金額最高之前 3 名投資人；若前揭抽核投資人皆為櫃檯買賣中心「證券商經營股權性質群眾募資管理辦法」第 26 條第

2 項不受限額控管條件之投資人，另再抽核 3 名應受限額控管投資人。  

 

 

 

 

 
  

符號說明：  是：✓   否：    不適用：－  
稽核人員： 
查核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底稿編號：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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